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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學校教職員撫卹篇－要件及原因

發生
原因

撫

滿15年
一次撫卹金及月撫卹金

死亡與下列情事有具體因果關係：

➢ 執行搶救災害或執行與戰爭有關任務死亡

➢ 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(出)執行任務發生意

外、危險、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死亡

➢ 於辦公場所，或奉派公差（出）執行前二

款任務時，猝發疾病，以致死亡

➢ 執行任務之往返途中，或為執行任務而為

必要之事前準備或事後之整理期間，發生意

外或危險事故，或猝發疾病，以致死亡

（因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而發生意外事故以致

死亡者，以意外死亡辦理撫卹）

➢ 勠力職務、積勞過度

◆ 因公死亡（專案審查小組視個案認定）

在職死亡

病故或意外死亡
（自殺死亡比照認定）

執行公務死亡
(因公死亡)

未滿15年：一次撫卹金
➢ 任職滿10年者，每任職1年1.5個基數；未

滿1年者，每1個月給與1/8個基數
➢ 任職未滿10年者，依前開規定給卹外，每

少1個月，加給1/12個基數

擬制撫卹金給與年資
依因公死亡事由分別計給

（如未滿15年以15年計等）

一次撫卹金及月撫卹金
+加給一次撫卹金

◆ 遺族月撫卹金給與期間

事由 給與月數

病故或意外死亡 120個月

因公死亡
視因公死亡事由分別給卹

120或180或240個月

未成年子女 給卹至成年

已成年在學就讀 給卹至取得學士學位

身心障礙無工作能

力子女

得申請終身給卹（個案認

定）
＊國立大專校院教職員撫卹SOP

撫
卹
金

TIPS

➢ 撫卹金基數內涵以亡故教職員平均薪額加一倍為準

➢ 一次撫卹金：前15年給與15個基數；超過15年部分，每增1年加0.5個基數，最高27.5個基數

➢ 月撫卹金：每月發給0.5個基數

遺族或服務學校
申請撫卹

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
人員，亦適用本頁規定

https://www.dgpa.gov.tw/acase/information?uid=563&pid=10446


王老師因病在職亡故已辦理撫卹，並經主管機關審定在案，王老師配偶
於領卹期間內亡故，請問下列不同審定情形下，其他遺族可否續領其撫
卹金？

TIPS

1.教職員遺族撫卹金領受順序：退撫條例第62條、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45條
1)教職員之遺族撫卹金，二分之一由未再婚配偶領受；其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，依序平均領受：子女->父母->祖父母->兄弟姊妹。
2)亡故教職員無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遺族者，其撫卹金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；無配偶或配偶再婚時，其應領之撫卹金，依序由前項
各款遺族領受；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，撫卹金由同一順序具有領受權之遺族平均領受。

3)同一順序遺族有死亡、拋棄或法定事由而喪失或停止領受權者，其撫卹金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規定領受；無第一順序遺族領受
人時，由次一順序遺族依規定領受。

2.教職員遺族撫卹金繼受規定：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116條
教職員在職死亡，其支領月撫卹金或年撫卹金之遺族，於領卹期限內有喪失或停止領受月撫卹金之情形者，其撫卹金領受權得由經審
定之同一順序其餘遺族繼受。

父母可續領因其配偶亡故之撫卹金

A、經審定之同一順序遺族為
「配偶、子女」

B、經審定之同一順序遺族為
「配偶、父母」

子女可續領因其配偶亡故之撫卹金


